个人信用报告查询

一、事项名称

个人信用报告查询。

二、事项类别

其他公共服务事项。

三、办理依据

《征信业管理条例》、《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5〕3号）、《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关于印发企业及个人信用报告查询和异议处理业务规程的通知》（银征信中心〔2013〕97号）。

四、受理部门

辖内个人信用报告查询网点。

五、基本流程

（一）查询机构接到查询申请后，对申请人（指本人、代理人）提供的资料进行齐备性审核。经审核，资料不符合规定的，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

（二）经审核，资料符合规定的，填写《个人信用报告本人查询申请表》（当场发放）。

（三）查询机构查询并打印查询结果交申请人。

六、申请材料

本人申请查询个人信用报告的，需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供查验，并留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备查。

委托他人代理查询个人信用报告的，代理人需提供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授权委托公证证明供查验，并留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公证证明原件备查。
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同胞来往内地通行证、外国人居留证等。

七、收费标准

个人查询本人信用报告每年前2次免费，每年查询3次及以上的，每次收取查询服务费10元。

八、办理时限

当场办结。

九、表格下载

无。

十、咨询渠道

辖内个人信用报告查询网点。

十一、责任追究

申请人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提交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在办理过程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的，依照相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十二、办公地址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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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内个人信用报告查询网点的办公地址、办公时间可扫描二维码登录“齐鲁征信通”微信小程序，通过“线下查”版块查看。

